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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人民法院文件 
 

新法发〔2021〕22 号 

 

关于印发《新兴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立

案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本院各部门： 

现将《新兴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立案工作规范（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新兴县人民法院  

2021 年 4月 12日 

 

 

 

新兴县人民法院               2021 年 4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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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人民法院 

诉讼服务大厅立案工作规范（试行） 

 

为深入践行司法为民理念，规范立案窗口工作，方便当事人

诉讼，提升立案工作质量和效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

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加快推进“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的要求，结合本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规范。 

第一条  立案工作基本要求。坚持司法为民，保障当事人依

法行使诉权；树立服务意识，便利人民群众诉讼；提高工作效率

及时履行法定职责；科学安排工作，确保立案服务质量。 

第二条  当事人可以选择现场、邮寄、网上立案等多种方式

提起诉讼。 

第三条  当事人到现场起诉的，应向当事人发放《诉讼风险

告知书》，并提示当事人认真查看，帮助当事人避免一些常见的

诉讼风险、降低诉讼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第四条  当事人口头起诉的，告知其应当递交书面诉状；当

事人不能书写诉状且委托他人代写确有困难的，要求其如实提供

案件情况和联络方式，记入笔录并向其宣读，确认无误后交其签

名或者捺印。 

第五条  当事人以信函邮寄方式起诉的，应及时登记并进行

审查，对符合起诉条件的，及时立案并告知当事人；不符合立案

条件的，及时联系当事人说明原因，同时退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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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当事人通过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移动微法院等方

式网上立案的，应及时进行审查，对符合起诉条件的，通知当事

人递交纸质材料；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通过电话、短信方式

向当事人说明原因，同时网上作出相应处理。 

第七条  根据当事人请求，对因肢体残疾行动不便或者身患

重病卧病不起确实无法到法院起诉且没有能力委托代理人的，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巡回办理。 

第八条  对涉老弱病残、涉民生、涉军等特殊群体起诉的案

件，诉讼服务大厅开辟绿色通道，给予优先办理。 

第九条  当事人提起诉讼，应当递交起诉状（申请书）、身

份证明材料、管辖依据材料、证据材料、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诉讼

材料，并按照被告人数提交副本。 

起诉状（申请书）载明的事项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具体要求。 

送达地址确认书应完整正确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电

话、地址等送达信息。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还应载明诉讼代理

人的姓名、电话、地址。诉讼代理人拒绝提供当事人的电话及地

址的，立案人员可要求当事人到现场核实授权委托情况。 

第十条  诉讼材料欠缺、诉状内容和形式不符合规定的，应

向当事人出具《补正材料告知书》，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充相应

材料，不得因起诉要件以外的瑕疵拒绝立案。 

第十一条  当事人提起的起诉，对符合起诉条件的，在法定

期限内及时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不予受理，当事人坚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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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的，由业务庭审查裁定驳回起诉；当事人自愿放弃起诉的，应

当准许。 

第十二条  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或者本院管辖的，告知

当事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或者本院没有管辖权的理由。 

第十三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最先接到起诉

材料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及时立案，不

得要求当事人到另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遇到疑难复杂等不能当场决定是否立案的案件，

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

定》在履行审查程序后将审查结果及时通知当事人。 

第十五条  当事人在立案后询问证据是否有效、能否胜诉等

实体问题时，不得向其提供倾向性意见，告知此类问题只有经过

审理才能确定，相信法院会公正裁判。 

第十六条  立案人员应严格按照规定确定诉讼费金额，不得

额外收取或者随意降低，并明确告知当事人诉讼费的金额、交费

方式及收费银行账号。 

第十七条  当事人缴纳诉讼费有困难的，符合司法救助条件

的，告知可以申请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不符合司法救助条

件的，以书面形式通知其在规定期限内缴费，并告知无正当理由

不交诉讼费将按撤诉处理。 

第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等措施的，应按

照本院有关职权分工的规定，做好审查裁定和执行实施工作。 

第十九条  严格遵守立案窗口接待工作文明礼仪要求，杜绝

不文明用语和不文明接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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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严格遵守考勤和着装规定，准时到岗，工作时间

应当着法院制服，佩带徽章，做到仪容严整，举止端庄，精神饱

满。 

第二十一条  接待当事人时，应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态度

诚恳自然、言语和气亲切，使用“您好”、“您有什么事情”等

文明用语进行问候和询问，不得对当事人使用辱骂、嘲讽和挖苦

的语言。 

第二十二条  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应注意倾听，耐心作答；

对能够马上答复或办理的事宜，应当场答复或办理；无法当场答

复或办理的，应向当事人说明原因，事后及时回复。 

第二十三条  遇到言辞激烈、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应保持冷

静，不得与其发生争执或简单推诿；对当事人的无理要求或错误

意见应耐心释明，礼貌拒绝。 

第二十四条  案件当事人人数较多的，应告知其推举两名到

三名代表陈述请求，并做好情绪安抚工作，防止引发秩序混乱。 

第二十五条  在接待工作中，应平等对待当事人，根据需要

对特殊人群提供便民诉讼服务。对残疾人、老年人等行动不便的

当事人，在办理诉讼手续时，应根据情况为其提供便利服务。 

第二十六条  安排法警在诉讼服务大厅值班，及时处理突发

性事件。对扰乱诉讼服务大厅秩序，妨碍立案工作人员工作以及

攻击、侮辱立案工作人员的行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采

取强制措施；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七条  本规范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